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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转移支付
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号）要求，对下达我省的2024年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汇总形成绩效自评报告。
[bookmark: _Toc16784]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[bookmark: _Toc4161]（一）中央资金下达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1．中央资金下达情况
中央财政于2023年10月31日下达我省2024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33,616万元，于2024年6月10日下达我省2024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14,183万元，合计47,799万元。
2．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4〕62号），广东省2024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区域年度总体目标为“支持相关地市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、良好水体保护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、地下水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实现重点流域水质持续改善，良好水体和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”。
[bookmark: _Toc24771]（二）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我省结合中央资金管理等有关要求，重点围绕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，会同财政厅制定资金分配计划，分别于2023年12月23日和2024年8月5日印发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水、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，同步下达各项目绩效目标。2024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7,799万元下达后，省财政厅已足额将资金下达至省本级和地市。
[bookmark: _Toc7791]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[bookmark: _Toc26883][bookmark: _Toc16466]（一）自评结论
2024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在我省的分配、执行及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总体良好，资金管理规范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。
[bookmark: _Toc2797]（二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．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广东省财政厅收到2024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7,799万元后，已足额将资金下达至省本级1个项目和13个地市，地市也足额将资金下达至项目县（市、区）或项目实施单位36个，合计共37个项目；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
2．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广东省2024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共计47,799万元，截至2025年3月底，广东省2024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已支出15,134.03万元，执行率为31.66%。
[bookmark: _Toc15084]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总体目标：支持相关地市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、良好水体保护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、地下水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实现重点流域水质持续改善，良好水体和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。
完成情况：完成。2024年，全省149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93.2%，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，完成年度水质目标任务。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%。重要江河源头、重点水库水生态环境安全得到保障。地下水环境质量国控区域点位V类水质比例为3.61%，达到国家下达的不超过18.1%的要求。


